復興藝術實驗學院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民國 106 年 6 月 22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1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2 年 4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本校因教學需要，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特訂定復興藝術實驗學院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為配合學期教學，兼任教師之聘任作業，應於學期開始上課前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通過。兼任教師已取得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書者，依其審定之教師等級聘任；未取得教師證書者，依其所具之最高學位等級聘任，碩士聘為講師，博士聘為助理教授。兼任教師聘任應備資料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聘任單位因故未能如期完成兼任教師聘任程序時，於敘明原因報請校長同意後，得先行授課再補正聘任程序。

第3條 兼任教師曾任本校專、兼任教師且教學成效良好，經相關系所就授課實際需求、以往聘約履行情形、教學評量結果等事項綜合評估，推薦以原教師等級再予聘任時，經教務處及人事室確認後，得逕送校教評會審議。

第4條 為維持教學品質，兼任教師開授科目應與其最高學位、資歷或專長相符，授課鐘點每週最高以六小時為原則（包含所有學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相關系所主管應提出聘任該兼任教師之理由與必要性，送請教評會審議：
1、 每週授課時數超過六小時。
2、 教授實務、實作課程，但無相關專業工作或實務經驗。
3、 所授課程為系（所）必修課程。
4、 前一聘任期程教學評量未達三點五分（五分制量表）。
5、 其他特殊情況。

第5條 兼任教師在其他公、私立機關、學校或機構服務者，應主動告知本校，並應於授課學期全校上課開始日前徵得其服務單位之同意，始得在本校兼課。
兼任教師未徵得服務單位同意或服務單位函知本校不予同意時，人事室應收回聘書並註銷之。

第6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起訖日期，依所授課程之學期或學年為之。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授課需求時，相關系所應即提出終止聘約之申請，經校長核准後生效。
兼任教師應聘後，因故需終止聘約時，應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本校。

第7條 兼任教師之待遇以鐘點費計付，授課期間按月直接撥入學校指定金融機構或郵局之個人帳戶。鐘點費發給標準及發給方式，依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鐘點費發給辦法辦理。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鐘點費照發。
兼任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勞工退休金等相關事宜，悉依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兼任教師應據實填寫保險及退休相關調查事項，如遇保險或本職身分變更時應履行通知義務，如未立即辦理，以致影響個人權益，由兼任教師自行負責。如有登載不實以致損及本校權益，兼任教師應負擔損害賠償或其他相關法律責任。

第8條 兼任教師請假之假別、日數，以及補課、代課鐘點費等相關事宜，依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兼任教師請假應事前通知其聘任單位及教務處，請假手續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請假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另定之。

第9條 兼任教師聘任後，取得較高教師證書或學位等級時，得由相關系所提送各級教評會審議，並自校教評會決議通過後之次一聘任學期起適用。

第10條 本校不辦理兼任教師升等事宜，但兼任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二學期，每學期授課至少二小時，第三學期起仍繼續授課且任教期間教學成效良好者，得以學位送審教師資格。送審時應備齊相關資料，經各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函報教育部核備。
兼任教師以博士學位送審助理教授資格時，其專門著作（含博士論文）之外審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第11條 兼任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有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至第八條應予終止聘約情形，或有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應停止聘約執行等情事，本校應依該辦法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本校應依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兼任教師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通報及其他相關事項。
依本辦法第六條、第十一條規定終止或停止聘約時，應以書面通 知兼任教師，並附記理由及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
有關兼任教師之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適用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本辦法之規定，並應納入聘約。

第12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13條 依據復興藝術實驗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所聘之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14條 [bookmark: _GoBack]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